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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建国以来第一部《利津县民政志》编纂成功，这是利津县的一

件大事，凤愿得偿，深以为快。

利津县位居黄河尾闯，’渤海之滨，是我党抗日革命根据地的重

要组成部分。在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

领导下为了反击日本帝、国主义的侵略，和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内战，

进行了艰苦卓绝，英勇顽强的斗争，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光辉的历

史。《民政志》记载了当时利津人民夏扫荡；参军、支前实况和缱

革命战争的贡献，也记载了建国以后全县人民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

和经济建设，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金会以后，团结战斗，开创划

时代新局面的情况。 这些历史资料，对当代和后代都将发挥重大教

育作用。
，

、

这部《民政志》坚持运用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

比较客观地反映i了利津县民政工作全貌，突出了地方特点和专业特+

点。它将为探求民政事业的发展规律，制订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

设的规划，进行科学管理发挥应有的作用‘。
、

．值此‘《剩津县民政志》刊行之际，我表示要与利津县人民同心

‘．-协力，．团结奋斗，兴剩草弊，继往开来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

明和精神文明谱写更加壮丽的．社会主义新篇章!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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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‘凡‘ 例
。

‘I、

。

_、本志内容包括建创、行政区划、．选举、．户籍姓氐、移民支边、．拥军、优属、烈

士褒扬、军人安置、．救灾、社会救挤和社会福利、民政事业费、信访、婚姻、殡葬、风

俗、人物等。分为。-p／、,章，基层设权建设未列专章，并入行政区划章内。概述在卷首，

不列章次，最后为大事记和附录。包括重要文献和中央．、省、市、县民政文件，不列专章。

二、‘本志体裁采用记、志、传、图、表、：录六种体裁。

一。记：按年编写大事记，纵贯l 8 4 O年至l 9 8 5年的社会政治、。经济、军事、人

物之重大事件。
“ ‘

’

．志：用通俗的文字分类记述有关民政业务领域内的各个方面，为志书的主体部分。

传：记载县内的著名烈士、烈属等人物。
’

图：用绘图、照片，如地理j建筑蓝图，人物照片等标示文字难以表达的内容。

表：将各种统计数字归纳为表格形式；许多不足立传的人物也以表列。

录：将县内名人轶事、附录、烈士英名录等归立之于录，以与正文互相补充。

三，j本志资料来源j是采访、信访、社会调查；二是查阅档案、．旧志书、图书、报

刊；三是吸取外地志书典型部分。在去、取方面，凡有关资料，均经多方考证，反复推

敲，去伪存真，无把握者去，有把握者存，宁缺毋滥。 ， 。

四，本志篇目安排是采用章节目三级结构。全志共十八章五十九节。为缩减篇幅，

少列目级。卷先扉页之后附照片一帧，下有序言、编志人员名单i凡例、目录。以上篇目

的排列次序是按章次排列。第一章为建制沿革。末一章为大事记和附录：最后为编后记。

各章基本上按事分章，以横为主，间有时期分节的。从1 8 4 0年之后，分为清代、民

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四个时期，或分建国前、后两个时期。

五、本志的断限，上限为公元l 8 4 O年，下限为公元l 9 8 5年。本着“立足现

代，侧重近代i因事而异的’上溯古代”的原则写的。 ．‘

六、本志所写范围以现实的行政区划为准。已划出的不再叙及。土地征用已交农业

局办理，本志只在概述里叙及未设专章。县界纠纷因时过境迁亦未设专章。

’七、编纂本志的指导思想和原则：坚持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四项

基本原则，对当代重大的历史问题的处理以。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

为依据。数字、人名、地名、时间力求准确、统一、无误；行文力求朴实、精练、简

明，不夸张溢美，不贬低苛求，避免使用模棱两可的词语。实事求是，秉笔直书，述而

不论，寓褒贬于事实叙事之中。
‘

本志遵照详今略古的原则，把重点放在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，力求把这

两个时期的民政发展、面貌变化现状情况，全面翔实地反映出来。同时，还遵照“古为

今用”的原则，将旧志中有参考价值的资料，可资借鉴人物、’事件辑入本志。 二．

八、本志对人物列传是遵循“盖棺论定矽的原则，不为生者立传，收录自抗Et战争

对期至现在的著名人物。收入范围包括籍属本县，担任过军界要职和事迹影响较大的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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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烈士、烈属。在编写中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；不掩

恶、不溢美、不苛求jj其形式：乡}为传和传略两种。除立传的人物外，本志还设‘‘革命烈

士英名录”，收录了未列传的烈士姓名，还也为当代英雄棼范、先进人物谱写了篇章，
设了多种人物表：人民解放军团．级干部、师军级干部姓名表；．战斗英雄特等、二等残废

军人姓名表、参加雀六属代表会议人员表、对越自卫还击战参战、立功人员表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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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： 述

’新中国的民政是社会主义民政，具有无上的优越特点。在工作范围、方针政策以及

工作方式、方法等方面它均超越了历代王朝的民政。．民政工作历来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

要组成部分。在各个历史时期民政部门都承担了繁重的工作，．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建国初期，国家面临的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，建立和巩固各级人民政权、，没收官僚

资本，实行土地改革，彻底摧毁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基础和经济

基础，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。利津县当时的民政工作是安置国民党散兵、

地痞流氓、暗娼、道巫、神婆等人就业和扶助受战争影响的贫困户兴家立业。这对医治

战争创伤、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，解决旧社会所不能解决的‘一系列社会问题；对稳定

社会秩序，建设人民民主专政政权都起了重要作用。在抗美援朝中，民政方面通过积极

动员人民参军参战，拥军支前和优抚、复员安置等工作，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，

也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。 ．

。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在全国胜利完成以后，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工人阶级

与资产阶级、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。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．

总路线。这一时期，+利津县民政是安置复员转业军人积极参加合作化运动，办理乡、县

选举人民代表的Et常具体事务，进行社会主义救济，帮助灾民解决好生活困难和其他一

系列工作。这在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，调动利津县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，

促进三大改造的完成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。 ．

进入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，国内社会主义的主晕矛盾转化为人民El益增

t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。这一时期利津县的民政工作，大量

地依靠社会和集体力量进行优抚、救济，大力发展社会福利，对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起

到良好的配合作用。在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面前，民政工作对帮助人民渡过暂时困难

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十年内乱中，利津县的民政工作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与摧残。粉碎‘÷四人帮”以话的

新的历史时期，利津县民政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，实现了工作重点

的转移，努力发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作用。，承办县社直接选举的县体工作，在发扬

社会主义民主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，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，发挥了-良好的效

能。在普查登记优抚对象，平反优抚对象中冤假错案，改进定期定量补助，调整和提高

抚恤标准，落实普遍优待政策，加强烈士褒扬工作和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抚慰，．对发扬拥

军优属的光荣传统，都做了大量的i作；在接受安置大量退伍军人，扶助退伍军入安心

生产，勤劳致富和进行救灾工作，‘开展农村扶贫工作以及对于农村搞活经济j完善农业

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等，都进行了改革、创新加强了工作。
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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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民政工作方面，建国后三十四年来不断改进、发展、创新，经历了若干阶段。民

政局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总是遵照方针政策进行工作。其概况如卞：

。 ．建国伊始的恢复时期，利津县大力开展拥军优属_工作，接收安置了大批复员军人，

．对牺牲j病故军人的家属和残废军人进行了1妥善安置和抚砸。对乡村协助普遍民主建

政，对社会进行自然灾害的救灾救济等工作，以恢复战争刨伤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

l 9 5 O年至1 9 5 4年共发放抚恤救灾救济粮约9，2 2 3万斤，其中包括部分教师工

资粮(当时抚恤和教师工资以粮为主)；抚恤款9 O于7 4 3万元(1日币)；’救灾救济款

为l 8 O，O O O万元(旧币)。在此时期共接收安置复员转业军入3，I 4 3人，安置残

废荣誉军入2 1+9人，优待烈军属国家补助款6‘，3 O 5万元(佾币)，代耕土地

8 9，7 l O亩：
‘

，‘

自1 9 5 7年大量志愿兵复员转业接受安置任务基本完成晤，‘转入了历年例行l'lcJ义

务兵的退伍安置工作，经．常以拥军优属褒扬烈士和社会救济列为中心任务。据不完全统

计从l g‘5 S年至l 9 8 5年，共支抚恤款4，2 0 3，6 4 8元。其l卜包括牺牲病故、残

废抚恤费和烈军属补助费等。社会救济救灾款l 8，l 5 3，2 l 8元，其巾包括五保户救

济费、困难户临时救济费和扶助贫困户经费等。。为烈军属残废宰人据不完全统计共克棉

衣棉被8 1．，5 5 8件，棉布l，3 2 5，4 1 O尺，棉絮为l 7 5：4 0 0斤。安置退伍军

人共6，0 4 9人，安置残疾军人l 6 9人。为利津数卡万群众和数以万计的复员、退医、

转业、残废军人及其家属提供了上万次的其他优抚和救济，渡过了历史上出现的各个困

难时期。

1 9 6 4年民政科编制扩大，工作任务亦日趋复杂，增加了行政区划、人口酱盔、

基层选举、土地征用、移民安置和婚姻登记等工作。在土地锺甩方面，。进行了清理核实

工作，共清理了3 6 2个单位，计土地l l，9 8 5．3 3亩，补办了手续，杜绝了违法

占地、浪费±地现象。从l 9 8 3年±地征用工作遵照上级指示移交农业局办理。

1 9 7 2年为了褒扬烈士，修建了烈士陵园，用款l 5万元。“为了搞好殡葬改革工

作，予1 9 7 4年开始新建火化场。从1 9 7 7年开业至1 9 8 5年共火化J斗涔13，533’

具，每年火化率占死亡人数的8 O％左右。、
’

· ’1 9 7 8年1 2月；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和f圄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惑义的伟

大转折。百废惧兴，民政工作亦在新形势的需要下进行改革，开龟l!新局诹，。，圜此民政业

务有了划时代的发展：(一)改进了定期定量补助工作，调整提高了各项优抚标准，对

农村义务兵家属实行了户户优待，并落实了群众优待酌政策。改进纯待和退伍军入安、

置、干部离、退铢安置，使其与农村联户承包责任制和经济体制劳动制度的改革相适

应，使优抚工作更适应军队建设的需要。在这一时期，民政局进行了普查定补优待对

象，有6 5．1人享受定期定量补助‘j其中包括烈军属、退伍军人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入伍

的复员军人；对残废军人进行了评残、补残工作，换发了残废证3 l 2 jf：，还进行了烈

1±普查，编篡了烈士英名录，以表忠荩。为贯彻落实国务院l 0 4号文件，妥善安置老

弱病残干部，民政局新建了干部退休院4 5间。(二)改革农村救灾工作，实行经费包

干，改进使用方法和发放形式。这些年每年有自然灾害，民政局积极地进行救灾]二作，’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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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力组织群众，，_泛开展生产自救，及时发放救灾款物。现在，大力开展挟贫工作，随

着各方面工作的改革和农村形势的巨大变化≯对救灾扶贫必须相应地进行改革，从生产

入手，挟持常年困难户劳动致富，改变单纯救济的疆者式。已扶持3，5 8 5户，用款
2 6 5，．0 O 0元，脱贫率已达5 0％左右。对全县的五保户也进行了普查，实行了定期

定量补助，保证了孤寡老人的生活，做到了老有所养，病有所治，死有所葬。现正筹办

各种形式的光荣院、敬老院和社会福利院、福利公司，以适应新形式的需要。(三)积

极参加了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工作，建立乡政权和村民委员会，加强了基
层政权建设，并协助进行了利津县的行政区戈lj的改革王作。

一为正确处理冤假错案和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，三十IZg年来从未停止过接待人民群众
来信来访，及时地正确处理问题。为使优抚对象保持光荣，发扬革命传统，先后多次召

开了烈军属、1荣复、退伍、转业军人及优抚工作者先进代表大会、功模会、积极分子

会。为了开创民政工作的新局面，也加强调整了民政干部，在乡镇增添了民政委员—-

入。总之历年来的民政工作，总是在政治上坚决地同中央保持一致。不断地改进本职工

作，以适应党的总任务的要求，依靠党的领导，争取各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，发动社会

力量共同搞好优抚、救济和社会福利。深入实际谝查研究，以改进工作。 夕

．；十四年来的民政工作，极为繁博。限于案卷散失，资料奇缺理考，未能罄其所有

为憾，故此简记梗概，以作借鉴。
”

●

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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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建’崩涪革

，第‘一节 机构放置
⋯

一一。 -，
历代民政机构的设壹 ．

我国民政机构设置历史悠久。据史料记载：西周耐代(公元前十■世纪)设地官

呔司徒，其职权为： “掌建邦之土地之图，．与其人民之数”；组“五家为比，五比为

闯，四闯为族，五族为党，‘五党为4'1tl，五州为乡"； “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”； “以保

皇六养万民，以本俗六安万民”； “大荒大扎，则令邦国移民通财、舍禁、弛力、薄

征j缓刑”等。汉朝设置户部和尚书民曹。据《西汉会要》和《东汉会要》记载，把户

口、风俗、簿籍、更役、乡役、泛役。、复除、置三老、赐孝悌力田钱帛、恤鳏寡孤独、

恤流民、民伍、荒政、禁厚葬、痉遗等列入民政门类。三国至唐朝称户曹和民部，到唐

永征初又改为户部，五代至清朝一至沿用这个名称。迄清朝来年(光绪三十二年<公元
1 9 0 6年>)设民政部，辖左右参议及承政厅、参议厅和民治、警政、疆里、营缮、

卫生五司。清康熙六年省设民政司，县设民政分司管理财赋、民政。至光绪年间撤消。

中华民国初期中央设立了内务部，1 9 2 8年改为内政部。1 9 3 6年修正了《内政部组

组织法》，其中规定：民政掌地方行政、行政区划、地方官吏任免、户籍、选举、地方

自治、‘赈灾、救贫、慈善、国籍、自来水和不属其他部门职掌的民营公用事业等工作。

各省均设民政厅，城市普设民政局。县级在民国初年无科局机构，从民国十七年(公元

1 9 2 8年)县民政工作开始设科。

利津县在民国十七年以前设知单衙门，由县长主管民政工作。民国十七年县知事衙

门改为行政公氍，下设一、二两科，第一科掌管民政事项。民国二十二年(公元1 9 3 3

年)利津县公署改为县政府，设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等科，其中第一科为民政科。至民

．国二十四年(公元l 9 3 5年)第一科改为民政科，至新中国建立。其问日伪县政府设

：民政科，管理户政、地方治安，为日本侵略军效劳。民国期间，。县民政科(第一科)先

后主管乡(镇)保地方自治人员的任免、行政区划、优待抚恤、兵役、户政、难民救

济、慈善感化，地政，仓储、禁烟禁毒，著作出版、礼俗宗教、社会团体登记、卫生防

疫、防空防袭、武装警察、司法调解及选举事务和战争动员等业务。 ”

，

’

C

二、建国前解放区民政机构
‘

-1 9 2 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，于1 9 3 1年开始建立了工农联合政府f中央设内务

部，省设民政厅、县设民政科。据《晋冀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》规定； “民政厅掌理行

政人员任免、土地行政、选举、户籍、卫生行政、赈灾抚恤、优待保育、社会救济、婚

姻登记、礼俗宗教．、劳资及佃业争议、战争动员、军事支差、人民团体登记、取缔娼

4 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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妓、赌博一盗窃、缠足、禁烟禁毒、动员人民及其他有关的民政事项”等任务。

l 9 4 1年(民国三十年)清河区党委在利津县八大组(现为垦利县永安镇)建立

：了垦区建设委员会，这是利津县境内的第一个红色政权。下设民政股、秘书股j武装

股、教育股、财粮股；其中民政股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县的第一个民政机构。l 9 4’2

年1月垦区建设委员会更名为垦区行政委员会，同年4月设民政科。I 9 4 3年4月2 2

日垦区行政委员会改称垦利县政府，设有民政科；

1 9 4 4年8月1 8日解放利滓县城，l O月份成立利津县抗日民主政府，正式成

‘立民政科。，全科四八，设科长一人，科员二人，科长王锐夫。此时期的民政工作主要是

支援抗日战争的支前工作j动参、征集民工、征收军粮、军鞋袜及其他军需物资。另是
后勤工作：收容避难人员、转运过境军I队和物资、安排烈军属、组织生产救灾、发放救

灾款和抚．恤金及其他补助等工作。l 9 4 5年解放战争时期，利津县人民政府设在庄科

村，设有民政科。科内设科长一人，科员三人，干部股设股长_人，办事员一人。此时

期的民政工作任务更为繁重，仍是动员广大群众、参军参战、征集民工、军需物资以戈

援全国的解放战争。对拥军优属、抚恤补助以及救济安置工作更为广泛深入。至
l 9 4 7年对土地改革、减租减息、大参军等运动j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政科做了

有力地配合。 ·。

，●

7

’三、建国后民政机构
’

l 9 4 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利律县人民政府设民政科。。科内设民政、．荣

优、战勤等股，正副科长各一人，股长三人，干部五至六人。从'1 9 5 O年开始建立民政

经费管理体制。民政事业费列入县预算．o每年国家拨发民政事业费由民政科设会计协同

财政科管理。至l 9 5 1年由民政科掌握民政事业费。。这是新中国民政机构特点之一。

当时，民政主要工作是战后军入|f尤抚、复员退伍军人的收容安置、伤病残战士的安置、

拥军优属、生产救灾、社会救济、社会福利、婚姻登记、民主建政和选举等项工作。

。1 9 5 8年人民公社化后，各公社普设民政助理员一人。
’’

1 9 6 4年利滓县民政科设正副科长各一人，秘书一人，下设优抚．、安置、救济、

会计四股。编制逐渐扩大，工作亦日趋复杂：人口普查‘、土地征用、移民安置、殡葬改，

革以及陵园公墓的修建管理等，都是适应社会主义建设而开创的新内容。

l 9 6 7年文化大革命时期；民政科改属莉津县生产指挥部第三办公室管辖，称民

政组。1 9 7 1年，改称利津县民政局，迄今无更动。现利津县民政局设正副局长各一

人，秘：留一人．，局内有三人组成的党支部，领导局务工作。正副局长和秘书是党支部成

员。行政工作区分为优抚、’社会救济、退伍军人安置、财务、信访等五个股。1 9 7 8

年7月t，在各公社普‘设民政片长，+至l 9 7 9年7月改称民政委员(不脱产)。1 9 8 5

年根据各乡(镇)需要，j又增加民政委员‘入，协助各乡(镇)民政助理和民政委员管

理民政事务。．
。

．．·

●． ，

’

． r
‘

、

附j_1 9 8 5年利滓县民政局人员登记表。 ．

·’

】9 8。5年利津县各乡(。镇)民政助理登记表。’
’ 。

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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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9 8．5年利津县各乡(镇)民政助理登记表

乡 姓 性 出生 民 文化 政治 入伍
●

任职·

．(镇) 名 别 年月 ，族 程、度 面貌 时 问
时‘阀i

1利津镇· 隆道祥 男、 1936j10 汉 ’中专‘ 党员 1953．2 ‘|1980．12

●
●‘

北宋乡 牟希南 ” 1935 " 高小 ” 1952．10 1966．3．
●

店子乡． ．韩启玉 H 1 932 " 中专 If 1953．6 1980

1

南宋乡 韩启端 -，， 1848 }} 高中 11 1969 1984

前刘乡 付守民 ” 1927．7 ‘‘，， 初中 11 】945．3 1972

·明集乡 张子德 " 1950．8 ?” f} ” 1,970．12 ．1982．3，

王庄乡、 张吉洲 ，，+ 1946．2 II ”． ” 1965．1 1980．．11
●

盐窝镇 冯藏民 " 1 934．4 ”一 ，， 、过 i f， 1953．1 1978．4
‘

中专0． f' 1953‘．3 1979胨庄镇 高志清 " 1934．9 }，

，

．虎滩乡 韩振南： }， 1948．7 II 高中 n 1970．12 1981．10

1

汀河乡 马洪友 初中 f， 1948．11 1979 吣
" 1934．8 II

●

罗镇乡 牛其昌 }} 一

1951．3
” ，， H ·1968．3 1985．3

^

集贤乡 岳朝安 ” tt93．7．3 ” 高小 }， 7。 1956．，3． 1977．5

北岭乡 +张树斌 ” 1934．11
” II 、 |' 、 1 951‘．‘1 1978．11

‘’

●●

初中
‘

¨ 1954．8 ’1978j8’付窝乡 杨国勋 H 1935．5 ，"

大赵乡 张志让 ，} 1949．12 i” 高中 ” 19G8．3 1980

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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